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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7-051 

债券代码：112262     债券简称：15 荣安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房地产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及合作模式概述  

1、为拓展公司开发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运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

运先”）拟与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地产”）、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恺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由德信地产全资子公司浙江锦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称“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通过公开挂牌方式竞得的萧政储出【2017】

14 号地块（以下称“项目地块”）。目标公司设立项目公司并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使项目公司成为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主体。  

为实现共同开发，德信地产按注册资本金额平价（即“无溢价”）转让目标公司 24.8%

的股份给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信地产平价（即“无溢价”）转让目标公司 25.6%

的股份给杭州恺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德信地产平价（即“无溢价”）转让目标公司 24.8%

的股份给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运先”，股权转让价格为 248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完成后，

目标公司的股权架构为：德信地产占股 24.8%，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股 24.8%，杭

州恺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股 25.6%，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运先”占股 24.8%。 

四方按其对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享有目标公司、项目公司收益及承担目标公司、项目公

司亏损。 

2、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7%，项目地块土地

出让金为人民币 232500 万元，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表决

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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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交易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锦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环站东路 97号云峰大厦裙房 318室 

注册资金：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玲珑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由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0%控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目标公司成立于 2017年 5月 9日，截至 2017 年 8月 31日，项目公

司总资产 10008133.68 元，净资产 10008133.68 元，2017 年 8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 元，利

润总额-1866.32元，净利润-1866.32 元。 

该公司名下主要资产为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以人民币 232500 万元价格竞得的萧政储出

【2017】14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面积 63742平方米，容积率≤2.20，东至

现状铁路，南至第四桥横河，西至规划河道，北至规划南三路。 

三、合作对方简介 

1、名称：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住所： 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 35 号 

法定代表人：胡一平 

注册资本：1007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5年 9月 1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服务，房地产销售代理，建筑、装饰咨询，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由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胡一平和胡诗

豪共同出资设立。 

关联关系：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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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2、名称：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民和路 800号宝盛世纪中心 1幢中科宝盛科技园 31

层-11 

法定代表人：杨文杰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 8月 25日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与咨询（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股权结构：由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全资设立 

关联关系：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

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名称：杭州恺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时代大厦 1329室 

法定代表人：余丽娟 

注册资本：9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 3月 15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服务 

股权结构：由浙江鼎沛实业有限公司（44100 万元）和上海谦春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45900 万元）共同出资设立。 

关联关系：杭州恺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

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萧政储出【2017】14 号地块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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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杭州恺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丁方：杭州运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浙江锦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鉴于目标公司为甲方占股 100%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已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

竞得萧政储出【2017】14号地块（下称：项目、本项目或该项目）。甲乙丙丁四方本着平等

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合作开发项目有关事项达成一致，以作共同遵守。 

2、本框架协议签订后 15 日内，甲方平价（即“无溢价”）转让目标公司 24.8%的股份

给乙方；甲方平价（即“无溢价”）转让目标公司 25.6%的股份给丙方；甲方平价（即“无

溢价”）转让目标公司 24.8%的股份给丁方。四方同步签署符合工商部门要求的股权转让协

议。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架构为：甲方占股 24.8%，乙方占股 24.8%，丙方占股

25.6%，丁方占股 24.8%。 

3、鉴于目标公司 100%控股项目公司，合作四方一致同意：目标公司的股东会行使项目

公司股东的权力；目标公司与项目公司的董事会与监事保持完全一致，行使约定的董事会及

监事权力。 

4、目标（项目）公司按照《公司法》要求，设立股东会，股东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股东会决议事项由全体股东一致决议通过。股东会下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丙

方推荐 4 名，甲乙丁三方各推荐 1 名。董事长由丙方推荐，董事长兼任目标（项目）公司法

人代表。董事会决议事项由全体董事一致决议通过。目标（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2 人，甲丙二方各推荐 1 名。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的职权由合作四方签订正式的合作开发

协议约定。 

5、合作四方一致同意：四方投入本项目的款项往来款（包括投入到目标公司及项目公司

的所有往来款）不计息。（特别说明：本框架协议签订前，甲方已投入目标公司的往来款人

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 元）以年化 10%计息，计息从 2017 年 7 月 13 日起至其他各

方投入对应款项时间止）。 

6、本项目的开发建设过程中，项目公司的管理费用以项目总销售（含税）2.0%由甲方包

干使用，纳入项目公司成本费用并由项目公司承担，如有盈余则由甲方提取；项目公司的营

销费用以项目总销售（含税）2.0%由乙方包干使用，纳入项目公司成本费用并由项目公司承

担，如有盈余则由乙方提取。 

7、本框架协议签订后，如果一方或多方（“违约方”）逾期履行其在本框架协议项下的

义务，每逾期一日应按人民币 10 万元向各守约方分别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则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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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如损失难以计算的，按伍仟万元计算违约金。 

8、其他约定：本框架协议经协议合作四方的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本框架协议一

式四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拓展房地产开发业务，降低项目开发风险，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

以取得良好的投资收益。 

六、 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萧政储出【2017】14号地块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